
上上好好入入伍伍前前““法法治治第第一一课课””

为持续加强预定新兵役前法治教育，有效提高预定新兵的法治意识，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法治扣
子”，近日，扶沟县人民检察院为 2023 年下半年预定新兵送上入伍前的“法治第一课”。 通讯员 葛清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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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两级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服判息诉率全省第一
做好“加减乘除”四道题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韩超杰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
聚焦行政案件审判主责主业，做好“加
减乘除”四道题，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
解， 行政案件服判息诉率指标持续保
持高位运行态势，较好地实现了“案结、
事了、人和”目标。 1 月至 8 月，全市两
级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服判息诉率

62.51%，位居全省法院系统第一名。
队伍建设做“加法”
提升审判队伍水平

加强业务培训。全市两级法院健全
行政审判机构，配足配强审判力量，确保
审判队伍稳定， 推进行政审判业务学习
制度化、常态化。全市两级法院行政审判

人员加强基本理论知识学习，掌握行政
审判方法和技巧，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
的疑难问题，不断提升行政审判业务能
力。 加强示范引领。 全市两级法院领导
带头办理行政案件，做好表率，发挥领
导带头办案的引领示范作用，明确办案
任务要求，建立相应考核监督机制。

补齐短板做“减法”
确保行政案件质量

市中级人民法院实行问题清单制

度， 对各基层法院行政审判质效指标
存在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
见，切实提质增效 ，定期召开会议 ，深
层次分析总结发回改判案件中存在的

问题， 找出症结， 提出切实可行的对
策。 重视判决书的释法说理，严把文书

制作关，确保裁判文书质量。
府院联动做“乘法”
提高和解工作质效

全市两级法院深化府院联动 ，持
续做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保持较高的出庭率。全市两级法院
注重出庭应诉由数量向质量提升转

变，从取得更好效果 、化解更多争议 、
群众更加认同上下功夫 ，充分发挥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实质

化解纠纷 、提升法治意识 、引领社会
法治风尚方面的积极作用。 强化监督
指导 ，市中级人民法院每月对各基层
法院行政案件审判质效情况进行通

报 ，实现全市两级法院审判质量同步
提升。

加强协作做“除法”
推进矛盾实质化解

服判息诉率是法院司法公信力的

直接反映。 全市两级法院不断加大工作
力度，努力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对
当事人矛盾激化等易引起上诉的案件，
注重找准突破口，“靶向治疗” 化解纠
纷；针对疑难复杂、涉诉信访案件，加强
与当地政府、村委会、行业部门、信访部
门的工作对接，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
了解案情，摸清双方诉求，制订多套解
决方案。全市两级法院将协调化解行政
争议贯穿立案、审理全过程，预防潜在
纠纷，化解现有矛盾，充分发挥行政争
议协调化解平台的作用，确保群众反映
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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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危小禁

本报讯 近日，商
水县人民检察院办理

了一起亲兄弟因小矛

盾演变成故意伤害犯

罪的刑事案件。 在检
察官的耐心调解下 ，
兄弟俩尽释前嫌 ，重
归于好。

石大和石二是居

住在商水县魏集镇的

一对亲兄弟，多年来，
两家对门而居， 相安
无事。 不久前，兄弟二
人因 下 水 道 走 向 问

题 ， 逐渐产生矛盾 。
2022 年 6 月 28 日，妯
娌俩因此事竟大打出

手， 兄嫂邝某与弟媳
马某厮打过程中 ，石
大和邝某的女儿石小

上前 踢 打 马 某 的 肋

部，致其肋骨骨折。 经
法医鉴定， 马某的伤
情为轻伤一级。

审查起诉后， 负责办案的检察
官发现该案双方当事人系两兄弟家

庭成员，两家人本该相爱互助，而门
前的下水道俨然成了一道鸿沟 ，让
亲兄弟成了仇人。 为促使两家和解，
办案检察官多次组织双方坐到一

起，耐心听取双方意见，从兄弟感情
入手，充分释法说理，两家人所在的
村委会也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出面调

解。
承办检察官和村干部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
该案的成功调解， 让马某能够及时
得到赔偿， 同时石小获得马某的谅
解，得以从轻处理，亲兄弟也消除隔
阂，和好如初。

今年以来，商水县人民检察院在
普通刑事案件中推行 “三调一访”机
制， 即审查逮捕前后和提起公诉前，
组织双方当事人坐到一起调解，根据
案件进展适时开展回访，将矛盾化解
贯穿执法办案始终。特别是在办理因
家庭矛盾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时，尽
最大努力为案件当事人提供沟通、和
解平台，减少社会矛盾，实现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车辆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赔？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胡某从庞
某处购买小型轿车一辆， 但未办理
车辆过户登记手续。 2023 年 2 月 8
日， 胡某驾驶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车辆受损。 经查，庞某已在
保险公司为涉案车辆投保了机动车

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被保险人仍为

庞某。胡某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
要求车损赔偿， 保险公司辩称胡某
不是本案适格主体， 不应当向胡某
进行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该案焦点是涉
案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已经交

付， 胡某对保险标的是否享有保险
利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标的
已交付受让人， 但尚未依法办理所

有权变更登记， 承担保险标的毁损
灭失风险的受让人， 依照保险法的
规定，主张行使被保险人权利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案中， 胡某与庞某签订的车
辆买卖协议合法有效， 在双方为涉
案车辆办理过户登记之前， 庞某已
将涉案车辆交付给胡某， 胡某已经
合法占有涉案车辆， 是涉案车辆的
所有人。

胡某自动承继庞某作为被保险

人投保的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对涉案车辆享有保险利益。 涉案车
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

险， 在保险期间涉案车辆发生事故
导致车辆受损， 属保险合同约定的
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应向胡某予以

理赔。 法院认定涉案车辆损失共计
3.1 万元，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判决作出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
上诉，该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 出让人与受让人之
间买卖车辆， 虽未办理所有权变更
登记， 亦未办理保险受益人变更手
续，但只要车辆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且车辆已经实际交付给受让人，不
影响受让人自动承继出让人作为被

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

务，对涉案车辆享有保险利益。受让
人可以依据保险合同， 向保险公司
主张权利。 通讯员 赵红梅 整理


